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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中国证
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第二批上市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精神,由公司非流通股股东
协商提出股权分置改革意向并经保荐机构推荐,本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股权
分置改革试点公司。为体现试点上市公司股东协商选择、自主决定股权分置问题

解决方案的原则,本公司依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业务操作指引》等有
关规定，发布本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停牌。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公司股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停牌，直至公司董事会相关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决议公告次日复牌。在此期间，公司将广泛征集流通股股东意

见，并召开董事会审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二、提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数

量和比例如下： 

股东全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杭州恒生电子

集团有限公司 
30,600,000 30.00% 法人股 

中国经济技术投

资担保公司 
7,573,500 7.43% 国有法人股 

黄大成 6,745,464 6.61% 自然人股 

公司第一大股东杭州恒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3060万股，
占总股本的 30%。该公司于 2005年 4月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000万股（本公
司实施转增股份后为 1500万股）质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文晖支行，
质物有效期 2005年 4月 29日至 2008年 4月 29日，上述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上述股权质押事项对本公司

实施股权分置改革不构成障碍。 



杭州恒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已承诺在恒生电子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前

不进行对实施该方案构成实质性障碍的行为。其他主要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恒生

电子非流通股股份未存在冻结、质押、托管的情形，并均确认不存在因持有本公

司股份权属争议问题而影响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情况。 
 
三、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对公司治理的影响：股权分置影响证券市场预期的

稳定和价格发现功能,使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不利于公司充分利用资本
市场的金融手段,做大做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为公司的后续发展带来了新的历
史机遇, 股东之间利益将趋于一致，有利于公司法人治理的规范运作,有利于非流
通股权在市场化的动态估值中实现保值增值,有利于公司实现市场化的制度创新
和股权并购。 
四、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存在的风险：  

1、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临时股东大会就董事会提交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做出决议,必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
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方可生效,因此公司本次股权分
置改革试点能否顺利实施尚有待于股东大会的批准。 
    2、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是资本市场一项重大基础制度改革,改革试点过程中
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可能出现大幅波动,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要求,公司

聘请中信证券公司担任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试点的保荐机构。 
 
六、为了广泛征集流通股股东的意见，使改革方案的制定具有广泛的股东

基础。公司将自公告进行改革试点之日起至董事会召开前安排充分时间，通过多

种方式组织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欢迎公司股东在公

司董事会召开之前咨询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提出意见和建议,公司董事会将在
广泛征求流通股股东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兼顾各方利益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并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股东可以通过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等方式与公司沟通并

提出意见和建议, 
联系电话：  0571-28829702   
联系传真：  0571-28829703  
电子邮件地址：  gqfz@handsome.com.cn     

 联系人：    刘翔      
   



七、公司董事会将在董事会就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做出决议后及时公告董事

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等内容,公
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杭州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 6月 19日 

 


